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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4〕68号

申请人：薛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建军，主任。

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履行对三门峡市某医院及相关医疗人

员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职责为由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责令

被申请人对三门峡市某医院及相关医疗人员进行行政处罚，本机

关已于 2024年 8月 19日依法受理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父亲薛某甲于 2023年 12月 2日因发烧到

陕州区某村镇医院住院治疗，住院期间 B超显示脾脏大小正常，

脾门正常。2023 年 12 月 11 日因低烧不退转到三门峡市某医院

住院治疗，住院期间该医院存在众多问题。1.CT 显示是肺炎，

脾脏周围低密度影，建议做上腹 CT 增强扫描，但一直未做 CT

增强扫描。2.在办理入院前申请人告诉医生其父有轻微的跌倒

史，病例中显示在穿刺手术前反复询问家属，家属告知薛某甲有

轻微的跌倒史，医院篡改隐匿病例。3.申请人父亲所做手术为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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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性的脾脏切除手术，网上搜索为四级手术，病例术中术前都有

提到是四级手术，被申请人调查为三级手术，是掩盖事实。4.病

情告知书只有主任医师签字而未有家属签字。5.申请人父亲一次

入院，却有两个住院号。6.腹腔穿刺之前，主任医师告知要进行

多学科会诊，而未进行。7.患者在住院期间未见主任医师刘某查

房。8.患者在住院期间未发现脾脏有任何异常，2023年 12月 11

日为一级护理，12月 13日为二级护理，12 月 14日直接为特级

护理。术中记录脾脏有 15cm×15cm×15cm的巨大血肿，还有 2500

毫升的血，经过多次的检查未发现。由此可见，在腹腔穿刺之前，

脾脏是没有异常的。脾脏病理报告显示，脾脏摘除原因为脾门有

1到 2公分的直线贯穿伤，成针扎形态，此伤应为尖锐且细长物

品所致，是否是穿刺针事故所致，应作出合理解释。9.其父脾脏

病理报告 12月 18日己完成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封存

病历时未见此报告。10.其父脾脏只有不到两公分的直线性损伤，

是否可以保守治疗而非摘除，是否符合脾脏伤摘除规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针对申请人举报投诉所反映的问题，市疾

控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所作出的答复认定事实清楚，并无不妥。

2024年 7月 11日，申请人到市疾控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以“2023

年 12月 11日其父因肺炎和新冠在三门峡市某医院住院治疗期间

三位医师严重违反诊疗流程和相关规章制度，造成其父亲出院后

91天死亡的严重后果”为由进行举报投诉，市疾控中心（市卫生

监督所）依法受理并进行了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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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7月 15日，市疾控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监督员对

申请人进行了询问，提取了申请人提供的病历资料。同时为申请

人提供了医疗纠纷处理途径，申请人签署了《医疗纠纷告知书》。

2024年 7月 26日，对三门峡市某医院就医疗纠纷投诉管理、医

患沟通、薛某甲的病历资料、相关人员资质、手术分级管理进行

调查。

经调查，三门峡市某医院具有开展相关治疗技术及手术的资

质，从事相关工作的医务人员具有执业资质；手术前进行充分的

风险告知和沟通，患者家属签署了知情同意书，术后恢复良好，

病情稳定。未发现三门峡市某医院在薛某甲住院治疗期间存在严

重违法违规行为。对在调查中发现的其他违规问题，市疾控中心

（市卫生监督所）按照相关规定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、8 月 23

日两次下发了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，责令三门峡市某医院限期改

正。2024 年 8 月 1 日，三门峡市疾控中心将调查结果以书面形

式答复申请人。

被申请人自接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后依法受理，积极告知处理

医疗纠纷途径，对举报事项开展认真调查，并将结果及时回复申

请人，回复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，依据适当，内容完备，已经履

行了法定职责。

二、关于申请人投诉举报及申请复议时所提出的问题，根据

调查情况答复如下：

（一）申请人 7月 11日投诉举报时所列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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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关于未做 CT 增强扫描问题。市某医院解释称：患者入院

前门诊胸部 CT扫见脾周混杂低密度影，即发现脾周病变；增强

CT和彩超都是诊断病情的重要影像检查方式，各有优势，没有

优劣之分，最终都需要穿刺确认；增强 CT价格高，且可能出现

过敏、肾胜负担过重的副作用，从患者利益角度出发，选择了彩

超。

2.关于主观判断病情问题。市某医院解释称：患者入院后彩

超提示脾周液性暗区，深约 30mm，内见蜂窝状分割，透声差。

结合入院后血常规、CRP及 PCT等感染指标明显升高，患者反

复高热多日，无腹痛、恶心等消化道症状，与超声科医生沟通后，

综合判断脾周脓肿可能性大，建议通过穿刺诊断，并非主观判断。

3.关于脾脏穿刺手术没有提前一天告知的问题。市某医院解

释称：超声引导下脾周积液穿刺术为临床诊断操作，并非手术。

穿刺当日（12月 14日）早上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同意后下达穿刺

医嘱，下午 15：20开始操作，并非临时决定。

4.关于检查报告显示脾周异常穿刺后破裂问题。市某医院解

释称：穿刺前的相关检查已经说明脾周病变，彩超明确为液性暗

区，才决定彩超引导下穿刺定性诊断。说明入院前脾脏已经有损

伤病变，穿刺抽出的积液明确为血性，证明了这一点。术后脾脏

标本显示有多处裂伤，长约 5.0×6.0cm，深约 2.5cm，并非穿刺

造成。

以上 4个问题属于医学专业范畴，建议申请人通过专业的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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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事故技术鉴定进一步确定责任。

5.关于刘某等 3人严重违规造成严重后果给予行政处罚的问

题。经调查刘某、孙某、杨某 3人具备相关资质，未超范围执业，

诊疗行为合理合规，没有发现刘某等 3人违规事实，故没有给予

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所列问题。

1.关于篡改隐匿病历的问题。经现场检查，未发现三门峡市

某医院有篡改病历的违法行为。申请人提交的录音经查证，无法

证明篡改病历的事实。

2.关于全脾切除术是三级手术还是四级手术的问题。经调

查，剖腹脾切除手术为三级手术，腹腔镜脾切除术为四级手术，

盛某医师具备该手术的三级、四级手术授权。病案首页显示为三

级手术（系统自动获取，以此为准），病历中有描述为四级手术

处，经查为书写瑕疵。被申请人已按照《病案书写规范》责令三

门峡市某医院限期整改。2024年 8月 24日市某医院对肝胆外科

进行了处罚。

3.关于病情告知书没有家属签字的问题。经调查，所有的病

情告知书均有医生和患者家属签字。

4.关于出现两个住院号的问题。经调查，患者薛某甲住院期

间只使用了一个住院号 202373166，在部分病历中简写为

2373166（2023是年份代码），实为一个住院号。被申请人已按

照《病案书写规范》责令三门峡市某医院限期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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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关于外科会诊没有进行的问题。经调查，申请人反应属实。

三门峡市某医院解释称：在薛某甲治疗时，彩超提示脾周液性暗

区，深约 30mm，内可见蜂窝状分割，透性差，但具体性质不明，

诊断不明确。即便请外科会诊仍需进一步穿刺明确，可以穿刺诊

断明确后根据具体情况必要时再请外科会诊。作为行政管理部

门，无法判断此操作性质，从目前调查情况来看，操作医师均具

备相关资质。

6.关于主任医师刘某查房的问题。经调查，刘某在薛某甲治

疗过程中进行了查房，并出具了诊疗建议，详见病历查房记录。

7.关于患者住院期间未发现脾脏异常到脾脏破裂跨度大，是

否存在违规违章违法行为的问题。经调查，患者 2023 年 12 月

11日入院，12月 12日三门峡市某医院呼吸危重三科室与患者家

属签署的《病情告知书》中目前诊断显示“脾周混杂密度影”。12

月 14日《病情告知书》中目前诊断显示“1、脾破裂？”,《病情告

知书》告知了相关风险，申请人签字确认。申请人应当对患者的

病情有一定了解。脾脏直线贯穿伤问题，被申请人已责成某医院

解释。该医院解释：经脾脏标本证实脾门有多出裂伤，从粘连程

度看属于陈旧伤，不是医院穿刺造成。鉴于该问题属于医学专业

问题，建议申请人通过医疗损害责任认定解决。

8.关于封存病历中没有见到患者脾脏病理报告的问题。经调

查，三门峡市某医院解释：申请人 2023年 12月 19日封存病历，

虽然脾脏病理报告 18日已完成，归集病历需要一定的时间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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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该报告尚未归集到病历中。

9.关于患者脾脏是否可以保守治疗的问题。经调查，在患者

进行该手术前，三门峡市某医院与患者家属签署了《知情选择告

知书》，患者家属选择了手术治疗，该医院履行了告知义务。

经查，申请人的父亲薛某甲因持续发热原因不明于 2023年

12月 11日从陕州区某村镇医院转到三门峡市某医院住院治疗。

12月 14日进行左侧胸腔穿刺置管引流术及脾周积液置管引流、

剖腹探查和全脾切除。2024 年 1 月 3 日病情好转，办理出院。

2024 年 7 月 11 日，申请人以“其父住院期间，相关医师违反诊

疗规范和相关管理制度，造成其父在出院后 91天死亡”为由，向

被申请人投诉举报三门峡市某医院，请求彻查此医疗行为。当日，

被申请人受理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。被申请人安排执法人员开展

调查，提取患者病历资料，对三门峡市某医院处理医疗纠纷工作

进行现场检查，询问有关人员，提取了相关资料，于 2024 年 7

月 15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《医疗纠纷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可以

通过医患双方自愿协商、申请人民调解、申请行政调解、向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等途径解决。2024 年 8 月 1

日，被申请人决定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不予立案，作出《关于薛

某投诉举报三门峡市某医院违法违规问题的调查回复》并送达申

请人，调查结论如下：1.三门峡市某医院具有开展相关治疗技术

及手术的资质，从事相关工作的医务人员具有执业资质，脾切术

手术和相关检查前进行了沟通并签署有知情同意书。2.未发现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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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峡市某医院在薛某甲住院治疗期间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。申

请人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县

级以上卫生行政机关负责查处所辖区域内的违反卫生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的案件。”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卫生行政机关对下列案件应

当及时受理并做好记录：（一）在卫生监督管理中发现的；（二）

卫生机构监测报告的；（三）社会举报的；（四）上级卫生行政

机关交办、下级卫生行政机关报请的或者有关部门移送的。”第

十五条规定：“卫生行政机关受理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应当

在七日内立案：（一）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人或者危害后果；（二）

有来源可靠的事实依据；（三）属于卫生行政处罚的范围；（四）

属于本机关管辖。卫生行政机关对决定立案的应当制作报告，由

直接领导批准，并确定立案日期和两名以上卫生执法人员为承办

人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具有查处所辖区域内违反卫生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案件的职责。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举报后，依法履行

了询问、检查调查、告知等程序，对于病例书写不规范等问题已

责令三门峡市某医院限期改正，未发现三门峡市某医院及相关人

员存在违反卫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问题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

报事项决定不予立案，作出《关于薛某投诉举报三门峡市某医院

违法违规问题的调查回复》，说明了理由，并将调查情况书面送

达申请人，符合上述规定。治疗方案是否合理、脾脏破裂是否由

穿刺引起等问题属于医学专业问题，建议申请人通过医疗损害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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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认定解决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10月 15日


